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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3·15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举办

新新法法宣宣传传成成重重头头戏戏
本报菏泽3月15日讯(记者

董梦婕) 15日上午，以“携手共
治，畅享消费”为主题的2015菏
泽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
活动在银座家居广场举办。现场
宣读了2014年消费警示，并向银
座家居授牌“315消费投诉和解
联络单位”。同时，活动中，商家
争相在诚信墙上签名，留下诚信
承诺。15日，国家工商总局颁布
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
法》也正式实施，新《办法》宣传
成纪念活动重头戏。

本次活动由菏泽市精神文
明建设办公室、菏泽市工商局、
市消费者协会等单位共同主
办。活动现场，多单位设立了宣

传平台，市消费者协会搭建“3·
15消费投诉受理台”向群众宣
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答
消费咨询，受理消费投诉，商家
争相在诚信墙上签名，留下诚
信承诺。

据菏泽市工商局副局长胡
海燕介绍，2014年，菏泽市工商
局共受理消费者来电来访8819
人次，其中咨询7710件、申诉
968件、举报141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190万元。“投诉热
点居前的商品和服务分别是：
通信手机、家用电器、装饰装修
(材料)，电信和汽车销售服务
等；从投诉性质看，主要问题集
中在质量、假冒、价格、售后服

务与合同等方面。”
活动现场，市消费者协会

还向银座家居广场授牌“315消
费投诉和解联络单位”，菏泽银
座家居总经理赵涛宣读承诺
书。“如果在我们卖场买到假货
会先行赔付，400万元诚信基金
为消费者保驾护航。”赵涛说。

菏泽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
长范业赞表示，今天，国家工商
总局颁布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处罚办法》也正式实施，既落
实新《消法》要求也加大了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市工商
系统和各级消协组织将面对新
形势、新常态，与大家携手共治，
营造畅享消费的和谐环境。

本报东明3月15日讯(记者
董梦婕 通讯员 朱殿立 ) 在
明知是问题食品的情况下，东明
县一消费者将其购买下来并向
经营者索要10倍赔偿，得到经营
者断然拒绝。消协表示，知假买
假行为并不影响维权仍受法律
保护。

3月10日，东明县的刘先生在
某超市购物，无意中发现一罐售
价128元的巴西松子已过期，略懂
一些食品安全常识的刘先生当
即把该罐过期松子买下，索要了
购物小票，并用手机暗中录下选
购、发现、购买全过程。当日下
午，刘先生拿着相关证据来到超
市要求退货并提出10倍赔偿，并
出具了巴西松子实物和购物小
票，以及他用手机录制视频资
料。本想息事宁人的超市在看到
这段视频后，断然拒绝了刘先生
赔偿要求，认为刘先生明显属于

“知假买假”，恶意索赔。
协商不成，刘先生来到东明

县消费者协会投诉。经调查刘先
生反应的情况属实。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生
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
外，还可要求生产者或销售者支
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另外，去
年1月，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明
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
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
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
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
题而仍以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消协工作人员认为，
虽然刘先生“知假买假”，但不能
因消费者知假买假而免除超市
方十倍赔偿责任。最终经过调
解，超市方赔偿刘先生1280元。

“虽然职业打假人以及一些
知假买假消费者在动机上与普
通消费者不一样，但他们的出现
客观上起到了揪出超市经营违
法行为、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
东明消协相关人士表示，消协也
鼓励普通广大消费者在购物中
遇到类似情况，依据法律积极维
权。同时提醒消费者，在平时购
物时要多关注产品的质量、保质
期等。此外，对于产品的价签价
格与结账价格也要予以关注和
核对，一旦发现收款金额与标价
不符，最好第一时间拍照取证，
为下一步维权掌握有力证据。

一消费者知假买假

仍获十倍赔偿

严查伪劣
消防产品

15日上午，“3·15”消费
者权益保护日启动仪式在菏
泽银座家居举行。市工商局、
质监局、消防支队等相关行
政执法部门参加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市消防支队设置
家庭应急消防产品展览台、
伪劣消防产品识别台、消防
产品咨询台，向参会的群众
介绍了多种消防产品的使
用、识别、选购方法。据了解，
菏泽市消防支队去年一年共
查获539件假冒伪劣消防产
品。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影报道

商家、市民争相在诚信墙签名留下诚信承诺。
本报记者 董梦婕 摄

本报菏泽3月15日讯(记者
陈晨 ) 菏泽市物价局开展

明码标价检查规范月活动，以
“规范明码标价行为，严厉打击
价格欺诈”为执法思路，加强市
场价格监督。15日上午，菏泽市
物价局在银座商城前设咨询
台，宣传价格政策，规范市场价
格行为。

15日上午，菏泽市物价局
在银座商城前设价格认证咨

询、价格举报受理、收费政策咨
询、价格政策咨询四个咨询台，
接受市民对于价格问题的咨
询，同时宣传价格政策，规范市
场价格行为。

据了解，此次开展的明
码标价检查规范月时间至 4
月 6日，以“规范明码标价行
为，严厉打击价格欺诈”为执
法思路，加强市场价格监管。
规范明码标价，倡导明码实

价，制止价格欺诈，推进诚信
经营，范围为菏泽市各县区
范围内所有大中小型商场超
市、商品房销售、门诊、药店、
理发、餐饮住宿等经营企业
或经营者。

活动期间，将通过召开行
业座谈会，设立咨询点，发放各
种宣传资料，积极营造诚信经
营、制止价格欺诈的良好氛围，
努力使明码标价成为经营者的

自觉行为。
同时，对国有控股的商业

企业、超市、大型商场或统一结
算的民营商场等单位，要全面
倡导并推行明码实价，对于违
反规定，利用虚假标价、两套价
格、模糊标价、虚假折价、虚构
原价、模糊赠售等手段进行价
格欺诈的，要严厉打击，从重处
罚，以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
序。

菏泽市物价局开展明码标价检查规范月活动

重重罚罚““价价格格欺欺诈诈””，，价价格格不不能能再再任任性性

15日，菏泽市公安局联合
工商、金融、保险及规模以上企
业代表开展了“3·15消费者权
益保护日”宣传活动。此次宣传
日活动以“携手共治，畅享消
费”为主题，重点宣传打击侵权
假冒、伪劣车用燃油及传销犯
罪的法律法规和防范知识。

据了解，2014年以来，菏泽
市公安机关共立侵权假冒及传
销案件175起，破案113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160余名，涉案总价达
8300余万元，捣毁生产窝点、加
工作坊150余处，缴获制假设备、
工具40余台，有效震慑了犯罪。

图为：活动现场，菏泽市公
安局副局长刘广新向市民答疑
解惑。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影
报道

打假 识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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